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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訂定依據 

本辦法經 99學年度第 4次家長代表大會(以下稱本會)決議通過設置班級教室冷氣後訂定

之。 

  

第二條 訂定目的 

為使本校各班級教室冷氣設備達到永續使用，改善教學品質，提升學習效率，嘉惠學子，特

制定本辦法。 

 

第三條 冷氣設備安裝與維護 

本校班級教室冷氣設備應委由家長會成立之「冷氣管理小組」負責管理，冷氣管理小組得就

維修保養及汰換相關事宜決議，委託總務室協助校方辦理。 

 

第四條 冷氣設備收費準則 

一、冷氣購置及維護費： 

1. 依據使用者付費、公平合理原則，依對未來冷氣設備維護之需求預估，以勸募方式每位

在籍學生每學期勸募 300元。 

  2. 勸募單由家長會於開學後依在籍學生名單印製冷氣管理基金募款繳費三聯單與學校註 

  冊相關單據一同發給學生轉交家長自行持單捐款，低收入戶學生得除外於勸募名單。 

二、冷氣使用電費：由各班向總務處購置儲值卡自行負擔之。每度電費由總務處提出計算公式， 

 送冷氣管理小組備查。 

 

第五條 冷氣管理基金 

  家長會應設立「冷氣管理基金」(以下稱本基金)帳戶，兩人三章管理，專款專戶專用，非經

  家長代表大會同意，不得移作他用。 

 一、冷氣管理基金來源如下： 

1.本校家長依第四條第一款之捐款。 

2.其它指定冷氣用途之捐款。 

3.冷氣管理基金存款孳息及其他收入。 

 二、有下列情形時本基金暫時停止勸募： 

1.本基金餘額達 120萬時暫停勸募。 

2.遇有特殊情況得經家長委員會提出後經家長代表大會通過暫停勸募。 

  

第六條財務支出項目 

一、班級教室冷氣設備採購換新費用。 

二、班級教室冷氣設備維修保養費用。 

三、冷氣維修、保養、汰舊換新繳款單印製費用。 

四、其他因使用冷氣衍生之相關費用。 



 

第七條 財務收支管理 

一、本基金之各項收支，預算、決算編列應由本會出納、會計人員以專款專戶專用方式獨立

製作財務收支報表，與家長會之財務合併編列，分開管理。且必須定時向本會常務委員

會、家長委員會及會員代表大會報告，並公告家長周知。學年度決算應送家長委員會查

核後，提交下屆會員代表大會審議。 

二、每學年家長會改選後同時辦理移交，移交時除保留應急現金不少於六萬元於活存帳戶外

其餘基金以萬元整數全數定存，同時變更定存單之會長名稱。 

 

第八條 「冷氣管理小組」之組成 

每學年第一次家長代表大會改選後應由新任會長主持於家長代表大會推選七名代表組成「冷

氣管理小組」(以下稱冷氣小組)。 

本會會長與本校總務室主任為當然代表。 

家長代表成員應兼顧各年級代表性，並由七名代表推選一名家長代表擔任召集人。 

冷氣管理小組成員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 

 

第九條 冷氣小組任務 

冷氣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 冷氣設備採購裝置、合理使用年限的評估建議與執行。 

二、 冷氣設備維修、保養、汰舊換新之評估規劃、議價或比價、簽約發包、施工、監工、驗

收等事務執行，或委託總務室協助辦理以上工作後之協助監督。 

 

第十條 冷氣小組會議 

冷氣小組召集人每學年至少召開二次會議，並應於改選後三十日內召開第一次會議。期間視

需要得召開臨時會。會議記錄應送交家長會常務委員會備查。 

  

第十一條 家長會支援 

班級教室冷氣使用期間，有特殊情形，需要家長會支援經費時，應由「冷氣管理小組」向家

長代表大會提出計畫、預算，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始可執行。 

 

第十二條 冷氣使用注意事項 

全體學生應愛惜裝置於教室內之冷氣機及讀卡機。如有毀損，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十三條 本辦法之停止適用 

  本辦法因下列原因停止適用： 

一、政府教育預算編足給予學校冷氣安裝及維修保養經費而不需冷氣管理基金支援時。 

二、因法律變更或其他原因主管機關要求本辦法無效而必須停止適用時。 

本辦法因發生前項原因之一而停止適用時，其結餘之經費轉撥作為家長會經費。 

 

第十四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適用本會組織章程、各項辦法、各項決議及依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本會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公布施行，並送本校總務處存查，修訂時亦同。 


